
重修补修申请操作说明 

 

1.学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综合信息平台，选择“重修管理”——“重

修申请”。 

2.如果你有课程成绩不及格或者你对已修的课程成绩不满意，需要

重修的。请选择该课程的原开课学期，在重修类型中选择“正常重

修”，点击查询（从数据库中读取你对应学年学期的成绩需要时间，

请耐心等待），查询后可以看到该学期所有修过的课程及成绩，不及

格的课程此处已标红。要重修某一门课程，点击后方的“重修此课

程”按钮。 

点击后方的“重修此课程”按钮后跳出一个新的对话框，在其中选

择重修方式、重修所在班级，点击下方的“确认申请”即可。 



 
 

3.如果你想重修的某门课程，选择的学年学期是正常的，却不显示课

程，请查看成绩单，原开课学期是否没有这门课程成绩，如无成绩你

又确认参加了考试请联系学院。如无成绩你又因故没有参加考试，请

选择该课程的原开课学期，在重修类型中选择“正常补修”。（此处的

查询需要比对哪些课程是你已修的哪些是没修的，比较慢，请耐心等

待。）要补修某一门课程，点击后方的“重修此课程”按钮。 

 

点击后方的“重修此课程”按钮后跳出一个新的对话框，在其中选择

重修方式、重修所在班级，点击下方的“确认申请”即可（同图 3）。 

 



4.如果你在校期间转专业了，转入专业的部分课程需要补修，请在重

修类型中选择“转专业补修”。 

 

点击后方的“重修此课程”按钮后跳出一个新的对话框，在其中选择

重修方式、重修所在班级，点击下方的“确认申请”即可（同图 3）。 

 

5.如果你在校期间发生了转专业之外的学籍异动，如留（降）级、休

学后复学等，导致你的入学年份和现在所在的年级不一致的。现所在

班级的部分课程，你没有修读，请在重修类型中选择“留（降）级补

修”。 



 

点击后方的“重修此课程”按钮后跳出一个新的对话框，在其中选择

重修方式、重修所在班级，点击下方的“确认申请”即可（同图 3）。 

 

 

特别提醒： 

1.本学期为第一学期，正常可以重修的课程为第一学期的课程，部分

学院由于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可能有第二学期的课在本学期开设，具体

请咨询学院的教务老师。重修补修文件中有各学院教学办公室的联系

电话。 

2.插班选修如选不到班，你又确定自己的课程和要插班的课程不冲突，

请联系学院教务老师做好课程兑换。 

3.所有的“补修”对应的原学年学期，均指学生目前所在年级的班级



开设此门课程的开课学期。如，你要补 2017 级一年级第一学期开设

的课程，选择的学年学期就是 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所有补修的

课程都要计算你所在年级，对应的培养方案等，查询比较慢，请耐心

等待。 

 


